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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在办理生态环境刑事犯罪和

公益诉讼案件中适用林业碳汇补偿机制

开展生态修复的工作意见

为深入贯彻落实吉林省委省政府《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

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实施意见》，推进森

林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，建立体现林业碳汇价值的生态保护

补偿机制，充分发挥生态司法在保护林业碳汇和助力国家

“双碳”行动中的重要作用，结合生态修复工作实际，制定

本工作意见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

面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深入践行“绿水青山就是

金山银山”理念，着力创新生态修复机制，坚持司法为民、

公正司法，以服务保障森林资源的保护和发展为核心，提高

森林覆盖率和蓄积量，提高森林质量，统筹推进林业碳汇高

质量发展，建立健全最严密的森林资源保护体系和最严格的

生态司法保护制度，为八家子林区绿色高质量发展提供优质

高效的司法助力。

二、组织领导

由吉林省和龙林区人民检察院、珲春林区基层法院、吉

林省公安厅森林公安局八家子森林公安分局和长白山森工

集团八家子林业有限公司共同成立“生态司法+碳汇”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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领导小组，成员由各单位分管领导和联络员组成，负责统筹

协调八家子林区“生态司法+碳汇”工作，各方相互协作，

确保工作机制运作协调、沟通顺畅、取得实效。

三、工作原则

生态司法碳汇补偿机制是指司法机关在办理破坏生态环

境资源刑事案件和生态环境资源保护领域公益诉讼案件中，引

导或要求破坏森林生态资源行为人（以下简称：行为人）在履

行修复受损生态义务的基础上，依法缴纳“生态环境受到损害

至恢复原状期间服务功能损失赔偿费用”（以下简称：期间损失

费用）；或在受损生态资源无法修复的情况下赔偿“生态环境功

能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”，用以种植、抚育碳汇林或购买碳汇，

以增加林业碳汇储量和替代性修复的形式，更好地履行生态修

复义务。

四、适用范围

主要适用于下列案件类型：

（一）故意或过失烧毁林木，盗伐、滥伐林木，故意毁

坏林木等毁林犯罪的；非法采伐、毁坏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的；

（二）非法排放、倾倒或处置有毒、有害物质造成林地、

林木等污染、毁坏的；

（三）非法采矿、破坏性采矿造成森林资源或生态环境

破坏的；

（四）非法占用林地，改变林地用途，造成森林资源破坏

的；

（五）非法狩猎、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；非法捕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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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产品的；

（六）其他适宜适用林业碳汇补偿机制修复或替代性修

复受损生态的案件。

五、实施流程

（一）成员单位职责

“生态司法+碳汇”工作由各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分工负

责、共同配合实施，即在刑事侦查、公益诉讼调查阶段，由

公安机关、检察机关协同实施；刑事、公益诉讼审查起诉阶

段，由检察机关实施；在审判执行阶段，由审判机关实施；

在恢复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、种植抚育林木和验收考核阶段，

由林业企业负责实施。上述成员单位应各负其责、各司其职，

共同保护辖区内生态环境资源。

公安机关在获取生态环境资源犯罪线索或进入刑事侦

查阶段后，应及时向检察机关通报相关情况，为检察机关开

展认罪认罚和公益诉讼同步调查等提供必要协助。

检察机关在办理破坏生态环境资源犯罪案件中，受理审

查案件后应告知行为人负有修复受损生态环境资源的义务，

并向其阐明相关的法律后果，在要求行为人修复受损生态的

基础上，以第三方评估机构的鉴定结论或专家意见为依据引导

其自愿缴纳“期间损失费用”用以种植抚育碳汇林或购买碳

汇。对于行为人认罪认罚自愿缴纳“期间损失费用”用以种

植抚育碳汇林或购买碳汇的，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时应将

种植抚育碳汇林证明或碳汇购买凭证随案件一并移送人民

法院，作为人民法院依法从轻量刑的参考凭证。对于不起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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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件，检察机关可以将上述材料一并入卷，作为依法从轻处

罚的依据。在办理适宜运用碳汇补偿的民事、刑事附带民事

公益诉讼案件中，对于生态环境资源能够修复的，应诉请法

院判令被告在依法承担修复义务的基础上，依照第三方评估

机构的鉴定结论或专家意见赔偿“期间损失费用”用以种植

抚育碳汇林或购买碳汇；对于生态环境资源无法修复的，应

诉请法院判令被告依照第三方评估机构的鉴定结论或专家

意见赔偿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，视情况开展

生态替代性补偿。

人民法院审理破坏生态环境资源犯罪案件中，对已履行

生态资源修复义务并自愿进行碳汇补偿或替代性补偿的被

告人，可以根据种植抚育碳汇林证明或碳汇购买凭证，综合

其犯罪性质、情节、后果、悔罪表现等情况，依法确定从轻

处罚幅度，做到罪责刑相适应；在审理适宜运用碳汇补偿的

破坏生态环境资源民事公益诉讼、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

件中，对于生态环境资源能够修复的，应依法判令被告在承

担生态修复义务的基础上，依照第三方评估机构的鉴定结论

或专家意见赔偿“期间损失费用”用以种植抚育碳汇林或购

买碳汇；对于生态环境资源无法修复的，应判令被告依照第

三方评估机构的鉴定结论或专家意见赔偿生态环境功能永

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，视情况开展生态替代性补偿。

长白山森工集团八家子林业有限公司设立“生态司法碳

汇补偿专款账户”，负责向行为人出具“生态司法碳汇补偿

款”缴纳收据、种植抚育碳汇林证明或购买碳汇等相关凭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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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白山森工集团八家子林业有限公司应当充分、合理使用

“生态司法碳汇补偿款”种植、抚育碳汇补偿林，每年度对

执行单位进行成果验收和履职考核，并将验收结论和考核结

果向领导小组报告。领导小组将定期对执行单位执行情况开

展督导检查。

（二）碳汇补偿林执行机构

长白山森工集团八家子林业有限公司泉水洞林场具备

种植碳汇林条件，被选作碳汇林基地建设、管护的执行单位。

（三）碳汇资金监管

各类案件中用于种植抚育碳汇林、购买碳汇的资金应当

妥善保管和使用。长白山森工集团八家子林业有限公司应当

设立银行专户，制定收支方案，实现资金专款专用，确保专

项资金切实用于修复受损生态环境资源或扩充碳汇储量，该

款项的流向定期向社会公开，并受领导小组监督。

（四）碳汇补偿标准

碳汇损失补偿的具体数额由适格主体委托的第三方评

估机构或专家按照相关法律规定、方法学、技术规范、行业

标准等作出。

六、监督保障 

人民检察院作为法律监督机关，参与从侦查调查、审查

起诉、审判执行司法案件全程跟踪监督。领导小组对于碳汇

相关资金的保管和使用情况应定期进行监督，如发现问题应

当要求碳汇执行单位立即整改。对生态修复情况，长白山森

工集团八家子林业有限公司组织验收时，成员单位可派员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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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验收、监督，共同确保生态修复工作落到实处。

附件：“生态司法+碳汇”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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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珲春林区基层法院、吉林省公安厅森林公安局八家子森林公

安分局、长白山森工集团八家子林业有限公司

吉林省和龙林区人民检察院办公室        2023年 4月 13日印发


